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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静、侯秀玲、李欣、李媛、沈丽丽、刘蕾、尤斌、李帅、祁艳茹、常玉婷、

马莹、赵丽莉、冷冰冰、张晶晶。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咨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总站。 

对本文件的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乌鲁木齐市南湖西路215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总站（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二工乡空港三街1818号）、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南路167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系电话：0991-4165377；传真：0991-4165385；邮编：83006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总站联系电话：0991-6116586；传真：0991-6116500；邮编：8300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电话：0991-2818750；传真：0991-2818747；邮编：8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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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手工监测质量核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环境手工监测质量核查技术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与工作程序、核查准备、核查

方法及内容、核查结果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技术机构，对承担自治区水环境手工监测任务的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开展质量核查。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水环境手工监测质量自查，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4883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RB/T 214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水环境手工监测 manual monitoring of water environmental 

为了掌握水环境质量状况和水系中特性指标的动态变化，采取手工监测的方式对水的各种特性指

标取样、测试，并记录或发出讯号的程序化过程。 

[来源：HJ 91.2-2022，3.1] 

 

    质量核查 quality verification 

对被核查机构监测过程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而采用检查、检

验、检测、验证等方法进行的收集证据、核对事实、比较查证，并经过确认、审核和合格评定的活动。 

[来源：DB 13/T 5500-2022，3.7] 

 

资料核查 data verification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组织的技术机构，根据制定的核查计划或核查重点，通过查阅被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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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提供的相关资料，对被核查机构监测工作完整性及合规性等开展质量核查的行为。 

[来源：HJ 1299-2023，3.2] 

 

现场核查 on-site verification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组织的技术机构，根据制定的核查计划或核查重点，通过实地查看被核

查机构实验室环境条件、仪器设备和标准样品等的符合性，以及见证被核查机构采样和测试分析过程等

方式，对被核查机构监测工作规范性及真实性等开展质量核查的行为。 

 [来源：HJ 1299-2023，3.3] 

 

质控考核 quality control assessment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组织的技术机构，向被核查机构发放一定比例的密码有证标准样品/标

准物质、密码平行样或者其他类型的质量控制样品，被核查机构按照固定程序，将质量控制样品与实

际样品同步处理、同步分析的过程。 

[来源：HJ/T 373-2007，3.4] 

 

比对监测 field comparison monitoring 

为了验证水环境手工监测结果的准确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组织的技术机构与被核查机

构同步开展监测，以核查部门结果作为验证现场监测数据的依据。 

注1：监测方法应采用国家标准方法或其它现行有效方法。 

    [来源：HJ/T 373-2007，3.3] 

 

质量保证 quality assurance(QA) 

环境监测过程的全面质量管理，包含了保证环境监测数据准确可靠的全部活动和措施。 

[来源：HJ/T 373-2007，3.1] 

 

质量控制 quality control(QC) 

用以满足环境监测质量需求所采取的操作技术和活动。 

[来源：HJ/T 373-2007，3.2] 

 

远程检查 remote check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组织的技术机构，由于不可抗力或潜在危险场所无法访问被核查机构、

或被核查机构历次核查为低风险等特殊情况采取的综合运用网络视频、远程调用试验数据、远程查阅被

核查机构记录以及其它技术手段等多种方式开展的质量核查行为。 

[来源：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第三章第十七条] 

4 基本原则与工作程序 

基本原则 

水环境手工监测质量核查应遵循依法依规、科学规范、突出重点的原则，满足环境管理决策的需要。 

工作程序 

水环境手工监测质量核查工作程序划分为核查准备、质量核查、形成结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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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核查准备阶段：制定核查计划、收集核查信息资料。 

b) 质量核查阶段：按核查计划开展资料核查、现场核查、质控考核及比对监测。 

c) 形成结论阶段：整理质量核查情况，对质量核查问题进行汇总，形成问题清单详述及核查结果

报告，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供技术支撑。 

5 核查准备 

制定核查计划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求确定核查任务，制定核查计划。核查计划可包括核查目的、核查对

象、核查内容、核查方式、核查时限、实施部门及核查人员等。在核查过程中，如有必要，可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修订。 

组建核查工作组 

核查工作组应不少于2人，根据专业能力和专业领域等情况，指定1名核查组长。核查工作组人员应

具备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所核查内容的技术要求，掌握水环境手工监测相关标准、技术规范

和水环境手工监测程序，能公正、合理、规范开展核查工作。 

准备内容 

5.3.1 收集资料：收集被核查机构的管理体系运行、资质范围、人员、场所与环境、设备和设施、试

剂和标准物质、监测合同、监测方案、监测报告及原始记录等。 

5.3.2 确定现场核查内容：确定核查点位、测试分析项目及样品等。 

5.3.3 准备质控考核样品：确定质控考核项目，准备质控考核样品并进行密码编码。 

5.3.4 确定比对监测内容：确定比对监测点位、监测项目、比对时间，制定比对方案，准备比对监测

仪器设备。 

6 核查方法及内容 

核查方法 

6.1.1 水环境手工监测质量核查方法可采用资料核查、现场核查、质控考核及比对监测。其中，核查

水环境手工监测工作的完整性和监测数据的溯源性可采用资料核查；核查监测过程与监测标准的一致

性和规范性可采用现场核查；核查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可采用质控考核及比对监测。 

6.1.2 依据 GB 3838、GB/T 14848、HJ 91.2、HJ 164、HJ 493、HJ 494 、HJ 495 等水环境通用型、

行业型标准，并根据管理要求，采取资料核查、现场核查、质控考核及比对监测等核查方法中的一种或

者多种开展核查工作。 

核查内容 

6.2.1 资料核查 

6.2.1.1 质量管理运行核查：被核查机构应建立并有效运行能保证其监测活动独立、公正、科学、诚

信的质量体系，通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并具备水环境手工监测任务所必须的监测能力。 

6.2.1.2 人员核查：被核查机构应配备与所承担水环境手工监测任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并按要求开展培训教育、能力确认/持证上岗考核和责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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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 监测原始记录核查：被核查机构在样品采集、运输保存、交接流转、测试分析等监测全过程

中形成的原始记录应满足技术规范、监测任务的要求 

6.2.1.4 档案规范性核查：核查水环境手工监测纸质和电子版整体档案，包括人员培训、质量监督、

仪器设备、合同分包、标准物质等档案的完整性以及报告编制和原始数据记录的及时性、完整性和规范

性等。 

6.2.2 现场核查 

6.2.2.1 监测点位资料及布设核查：依据 HJ 91.2、HJ 164等技术规范和监测任务要求现场核查或远

程检查监测点位资料收集的完整性、点位布设的规范性和代表性。 

6.2.2.2 采样前准备核查：依据 HJ 91.2、HJ 164、HJ 495等技术规范要求现场核查或远程检查监测

方案、人员配备、采样器材、现场测试仪器等与监测任务匹配性及工作要求的一致性。 

6.2.2.3 现场采样及现场项目测试核查：依据 HJ 91.2、HJ 164、HJ 494、HJ 495 等技术规范和监测

任务要求，现场核查或远程检查采样位置的准确性、采样过程的规范性、样品标签的完整性、采样记录

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等；核查现场项目测试过程的规范性、现场监测记录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

确性等。 

6.2.2.4 水样保存和运输核查：依据 HJ 91.2、HJ 164、HJ 495等技术规范，现场核查或远程检查水

样保存条件、保存方式、保存环境等的规范性；核查水样运送的及时性、样品的完好性等。 

6.2.2.5 实验室测试分析检查：依据测试项目检测方法标准和监测任务要求，现场核查或远程检查实

验室场所环境、设备设施、试剂耗材、标准物质的符合性；核查测试分析过程的规范性和相关记录的及

时性、完整性、准确性。 

6.2.2.6 数据处理及监测报告编制核查：依据 GB/T 8170、GB/T 4883等标准要求，现场核查或远程检

查监测数据处理和结果表述的规范性；依据 RB/T 214 等标准要求，核查监测报告编制的及时性、报告

内容的完整性、与原始记录的一致性等。 

6.2.3 质控考核 

6.2.3.1 被核查机构在发放考核样品后 3日内上报考核样品测试结果，由核查工作组进行结果判定。 

6.2.3.2 有证标准物质测试结果判定：有证标准物质测试结果要求在质控样标准值范围内，有证标准

物质合格率应达到 100%。 

6.2.3.3 密码平行样测试结果判定：密码平行样测试结果的精密度以相对偏差表示，相对偏差应符合

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按单个项目统计，密码平行样的精密度合格率应达到 100%。 

6.2.3.4 密码加标样测试结果判定：密码加标样测试结果以加标回收率表示，加标回收率应符合相关

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加标回收率合格率应达到 100%。 

6.2.4 比对监测 

6.2.4.1 比对监测要求 

比对监测要求分为现场测试项目和实验室测试项目，具体如下： 

a) 现场测试项目：按照应比尽比、能比尽比的原则，由核查工作组携带便携式仪器，与被核查机

构在原位开展同步比对监测，以核查工作组的结果作为验证现场监测数据的依据。现场测试方

法应采用国家标准方法或其它现行有效方法，使用仪器均为经检定/校准合格的便携仪器。 

b) 实验室测试项目：按照被核查机构承担监测项目 5%的比例开展比对监测，对重点关注、易出

现问题、曾出现问题的指标每年至少进行 1次实验室比对的原则进行，以核查部门的结果作为

验证实验室分析数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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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 比对监测结果判定 

6.2.4.2.1 判定指标 

比对监测结果中绝对误差，按公式（1）计算： 

 AE = 𝑋𝑖 −𝑋𝑙 ·········································································· (1) 

式中： 

AE——绝对误差； 

xi——被核查机构测试值； 

xl——核查部门测试值。 

比对监测结果中相对误差，按公式（2）计算： 

 RE =
𝑋𝑖−𝑋𝑙

𝑋𝑙
× 100% ···································································· (2) 

式中： 

    RE——相对误差； 

xi——被核查机构测试值； 

xl——核查部门测试值。 

6.2.4.2.2 判定标准 

现场测试项目比对监测结果判定标准见表1。 

表1 现场测试项目比对监测结果判定标准 

项目 浓度范围 判定指标 判定标准 

水温 — 绝对误差 ±0.5 ℃ 

pH — 绝对误差 ±0.5 

溶解氧 — 绝对误差 ±0.5 mg/L 

电导率 
电导率＞100 µS/cm 相对误差 ±10% 

电导率≤100 µS/cm 绝对误差 ±10 µS/cm 

浊度 
0＜浊度≤50 NTU 

相对误差 
±30% 

50 NTU＜浊度＜1000 NTU ±20% 

注： 实验室测试项目比对监测结果判定标准依据监测任务要求、监测分析方法、技术规范执行 

6.2.4.3 比对监测数据报送 

6.2.4.3.1 现场测试项目比对监测数据由被核查机构在现场监测完成后 48 h内报送至核查工作组。 

6.2.4.3.2 实验室测试项目比对监测数据由被核查机构在完成采样后一周内报送至核查工作组。 

7 核查结果 

根据质量核查情况，形成被核查机构质量核查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包括被核查机构基本情况、水环

境手工监测开展情况，以及资料核查、现场核查、质控考核、比对监测等情况，给出核查结论和建议，

具体格式见附录A和附录B。现场核查内容和判定依据见附录C。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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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水环境手工监测质量核查记录表 

A.1 被核查机构基本信息 

填写被核查机构基本信息应使用表A.1。 

表A.1 被核查机构基本信息表 

机构概况 

名称  

地址  

企业信用代码  电子信箱（E-mail）  

联系人  职务  电话  

 

A.2 质控考核结果评价 

质控考核结果评价应使用表 A.2。 

表A.2 质控考核结果评价表 

序号 分析时间 分析项目 合格范围 测试值 考核结果 

      

      

      

 

A.3 比对监测结果评价 

比对监测结果评价应使用表 A.3。 

表A.3 比对监测结果评价表 

序号 分析时间 分析项目 
测试值 相对误差/绝

对误差（%） 
合格范围 考核结果 

核查部门 被核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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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水环境手工监测质量核查结果报告 

核查报告应包含下列信息： 

a) 监测基本情况。填写表 A.1，简述被核查机构的基本情况、监测水体基本情况、监测范围、项

目、点位及实施情况等； 

b) 实验室质量管理运行检查情况。简述质量管理日常运行核查情况、技术人员上岗资质核查情况

及现场项目测试核查情况、监测原始记录核查情况等； 

c) 现场操作检查情况。简述监测点位资料及布设核查情况、采样前准备核查情况、现场采样及现

场项目测试核查情况、水样保存核查情况、水样运输和管理核查情况、实验室分析测试核查情

况、数据处理及监测报告核查情况等； 

d) 质控考核情况。简述质控考核情况及考核结果，填写表 A.2； 

e) 比对监测情况。简述比对监测情况及比对结果，填写表 A.3； 

f) 结论和建议。形成核查结论并附问题清单，填写表 C.1，提出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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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内容清单 

C.1 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内容清单 

核查机构开展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时应使用表C.1所示的核查内容。 

表C.1 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内容清单 

序号 现场核查项目 
主要核查  

内容 
判定 判定依据 

问题清单详述（请详

细阐述具体问题，便

于后续问题的反馈及

改正） 

问题清单判定依据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

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等） 

1 

点位资料及

布设核查 

监测点位资

料 

收集监 测点

位资料 是否

充分 

□是 

□否 

监测点位资料至少包括：水体名称、断面名称、水体划定

的功能类别、监测井名称编号、井深、水位、出水量、周围

环境状况等。 

  

2 
点位布设原

则 

点位布 设是

否符合 布点

原则要求 

□是 

□否 

监测断面、垂线和监测点位按照相应的监测技术规范或监

测任务要求布设，原则上以最少的监测断面、垂线和监测

点位获取具有充分代表性的监测数据。 

  

3 

采样前准备

核查 

监测方案 
监测方 案内

容是否完整 

□是 

□否 

监测方案包括内容：监测目的、监测类别、监测点位、监

测项目、监测时间和频次、监测方法、质量保证与质量控

制要求、采样时间和路线、采样人员和分工、采样器具等。 

  

4 人员 
人员是 否满

足工作要求 

□是 

□否 

人员要求：（1）确定采样负责人，明确人员分工；（2）每

个采样点位至少应安排2名采样人员，并指定一名采样小组

长；（3）采样人员及现场测试人员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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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内容清单（续） 

序号 现场核查项目 
主要核查  

内容 
判定 判定依据 

问题清单详述（请详

细阐述具体问题，便

于后续问题的反馈及

改正） 

问题清单判定依据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

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等） 

5 
采样前准备

核查 
采样容器 

采样容 器的

选择是 否符

合要求 

□是 

□否 

根据监测项目标准分析方法或HJ 493相关规定选择采样容

器。需保证：（1）采样器具清污分开，分架存放，不得混

用；（2）对清洗干净的采样器具进行空白本底抽检，每个

采样批次每种器具至少抽取3%，检测结果应低于方法检出

限或方法规定值。若检测结果高于检出限时，应查找原因，

清洗至合格为止。 

  

6 

采样前准备

核查 

采样器和其

他辅助物品 

采样器和其

他辅助物品

是否满足要

求 

□是 

□否 

采样器和其他辅助物品的要求：（1）配备适量的采样器和

辅助设备，如水桶、石油类采样器、静置容器、虹吸装置、

可溶态重金属抽滤装置、过滤筛、水深计、测距仪、洗井

采样设备、井深采样器、气囊泵、潜水泵、惯性泵、自吸

泵、贝勒管、GPS仪（或类似设备）等；（2）采样器应清洁

并能正常使用；（3）配备采样记录单、净水储水桶、废液

收集桶。 

  

7 实验室用水 

实验室 用水

是否满 足要

求 

□是 

□否 

实验室用水的质量符合GB/T 6682和监测项目等标准方法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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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内容清单（续） 

序号 现场核查项目 
主要核查  

内容 
判定 判定依据 

问题清单详述（请详

细阐述具体问题，便

于后续问题的反馈及

改正） 

问题清单判定依据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

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等） 

8 
采样前准备

核查 
保存剂 

保存剂 的准

备是否 满足

要求 

□是 

□否 

保存剂准备要求：（1）保存剂纯度和等级满足标准方法要

求；（2）保存剂空白试验满足要求；（3）保存剂粘贴标

识，标识应有“保存剂名称、浓度、配制日期、配制人、保

存剂有效日期”等信息；（4）配备适量玻璃棒、广泛pH试

纸、一次性手套、保存剂箱等辅助工具；（5）保存剂数量

和种类满足每批次采样要求。 

  

9 
采样前准备

核查 

现场监测设

备 

现场监 测设

备是否 满足

工作要求 

□是 

□否 

现场监测设备准备要求：（1）覆盖洗井和现场监测指标；

（2）现场使用的监测设备准确度、测量范围等指标满足标

准方法要求；（3）仪器经过检定/校准，并在有效期内；

（4）配置校准溶液、质控样品和必要的耗材；（5）仪器运

行正常。 

  

10 
采样前准备

核查 

地下水采样

前准备 
洗井要求 

□是 

□否 

采样前进行洗井，现场测试三次，pH、温度、电导率、溶解

氧、氧化还原电位和浑浊度满足HJ 1019要求后结束洗井。 

  

11 

现场采集及

现场项目测

试核查 

采样位置 

现场样 品采

集位置 是否

符合要求 

□是 

□否 

样品采集位置准确，必要时使用定位仪定位，并拍摄现场

情况，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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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内容清单（续） 

序号 现场核查项目 
主要核查  

内容 
判定 判定依据 

问题清单详述（请详

细阐述具体问题，便

于后续问题的反馈及

改正） 

问题清单判定依据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

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等） 

12 

现场采集及

现场项目测

试核查 

采样方式和

技术要求 

采样方 式是

否合适 且符

合技术要求 

□是 

□否 

采样方式和技术要求：（1）船只采样：按采样时间及风浪

等级选择适当吨位的船只；采样船应位于采样点下游，逆

流采集水样，避免搅动底部沉积物造成水样污染。采样人

员应在船只前部采集水样，尽量使采样器远离船体，若船

上不具备静置条件，返回岸上后应立即静置；（2）桥上采

样：采样人员应能准确控制采样点位置，且能满足现场项

目测试要求；（3）涉水采样：较浅的河流（水深小于0.5米

断面）或靠近岸边水浅的采样点可涉水采样；采样人员应

站在采样点下游，逆流采集水样，避免搅动底部沉积物导

致水样污染；（4）结冰期、封冻期、解冻期采样时应在确

保安全条件下，于河流主流上选择破冰点，破冰后水流有

明显上涌，可采集水样；（5）其他注意事项：在监测断面

目视范围内无水或仅有不连贯的积水时，可不采集水样，

应记录现场情况；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集岸边水样，确

因特殊情况，需要在岸边采集水样时，应记录现场情况；

尽量选择在连续两天无降雨之后采样。若计划采样期间遇

连续降雨，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原则上避开明显有雨水

汇入的区域，在水质充分混匀的区域或者汇入点上游区域

采集水样，应记录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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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内容清单（续） 

序号 现场核查项目 
主要核查  

内容 
判定 判定依据 

问题清单详述（请详

细阐述具体问题，便

于后续问题的反馈及

改正） 

问题清单判定依据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

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等） 

13 

现场采集及

现场项目测

试核查 

采样量 
采样量 是否

满足要求 

□是 

□否 
采样量应满足标准分析方法或HJ 493及工作要求。 

  

14 

现场采集及

现场项目测

试核查 

现场样品采

集 

采样方 法是

否符合 技术

要求 

□是 

□否 

采样方法要求：（1）在同一监测断面分层采样时，应自上

而下进行，避免不同层次水体混扰；（2）除标准分析方法

有特殊要求的监测项目外，采样器、静置容器和样品瓶在

使用前应先用水样分别荡洗2～3次，已添加保存剂的样品

瓶直接采样，不可润洗；（3）采样时不可搅动水底的沉积

物。除标准分析方法有特殊要求的监测项目外，采集的水

样倒入静置容器中，保证足够用量，自然静置30 min。自

然静置时，使用防尘盖遮挡，避免灰尘污染；（4）使用虹

吸装置取上层不含沉降性固体的水样，移入样品瓶，虹吸

装置进水尖嘴应保持插至水样表层50 mm以下位置；（5）

按标准方法、监测任务等要求每批次采集适量全程序空白、

运输空白、现场平行样；（6）地下水采样时，先采集用于

VOCs指标的水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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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内容清单（续） 

序

号 
现场核查项目 

主要核查 

内容 
判定 判定依据 

问题清单详述

（请详细阐述具

体问题，便于后

续问题的反馈及

改正） 

问题清单判定依

据（包括但不限

于相关法律法

规、技术规范

等） 

15 

现场采

集及现

场项目

测试核

查 

特殊样

品的采

集 

特殊样品的

采集是否符

合要求 

□是 

□否 

特殊样品的采集按照以下要求执行：（1）石油类、五日生化需氧量、溶解

氧、悬浮物、粪大肠菌群、叶绿素a等或标准分析方法有特殊要求的项目要

单独采样；（2）采集的水样含有明显藻类时，可将水样全部通过孔径为63 

μm的过滤筛后，倒入静置容器中，保证足够需用量后，自然静置30 min，

使用虹吸装置移取水样，吸管进水尖嘴应插至水样表层50 mm以下位置，移

取水样荡洗采样瓶及瓶盖2-3次，再使用虹吸装置移取水样至采样瓶中，立

即加入保存剂；（3）采集溶解氧、五日生化需氧量和有机物等项目水样

时，水样应注满样品瓶，液面之上不留空间，使用标准分析方法规定的专用

保存容器；（4）采集总磷水样时，自然静置30 min后仍存在大量可沉降性

固体的水样，应在现场重新采集水样，根据原水浊度测试结果选择延长静置

时间或离心的方式进行处理；（5）硫化物水样采集时先加入适量乙酸锌-乙

酸钠溶液，再采集水样至瓶颈时加入氢氧化钠溶液至刚有白色沉淀产生，加

水样充满容器，瓶塞下不留空气；（6）石油类采样前先用水样荡洗石油类

采样器2～3次。采集的水样不进行自然沉降，采样时不可搅动水底部的沉积

物。将干燥的1000 mL专用石油瓶或玻璃瓶装到石油类采样器支架中，采样

前先破坏可能存在的油膜，将其放到水下30 cm深度，边采水边向上提升，

在到达水面时剩余适当空间。保存剂加入浓盐酸，用干净的玻璃棒沾取样

品，用pH试纸测试 pH≤2。盖好瓶盖，确保样品瓶密封；（7）铜、铅、

锌、镉采集的水样不进行自然沉降。将采样器中采集的水样，使用虹吸装置

移取后立即用可溶态重金属抽滤装置进行过滤，滤膜使用0.45 μm的微孔滤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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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内容清单（续） 

序号 现场核查项目 
主要核查  

内容 
判定 判定依据 

问题清单详

述（请详细

阐述具体问

题，便于后

续问题的反

馈及改正） 

问题清单判定

依据（包括但

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技术

规范等） 

16 

现场采集及

现场项目测

试核查 

采样记录

和样品标

签 

记录和标签

是否符合要

求 

□是 

□否 

（1）及时填写样品采集记录；（2）样品采集记录的信息是否完整充分；（2）

记录填写是否规范、准确；（3）每一份样品都应附一张完整的水样标签。水

样标签内容至少包括项目唯一性编号、监测项目、采样完成时间、是否加入保

存剂等信息；（4）采样原始记录上应有监测人员和校核人员的手写签名。 

  

17 

现场采集及

现场项目测

试核查 

pH 值现

场测试 

pH 现场测试

是否规范 

□是 

□否 

（1）尽量现场原位测试，否则采集样品于样品瓶中充满容器立即密封2 h内完

成测试；（2）仪器现场校准；（3）样品测试：先用蒸馏水冲洗电极并用滤纸

边缘吸去电极表面水分；取适量样品或直接测试；（4）测试结果保留小数点

后1位，并注明测试时的温度；（5）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每连续测20个样品

或每批次（≤20个样品/批）分析1个有证标准样品；每20个样品或每批次（≤

20个样品/批）应分析1个平行样，测试结果取第一次测试值。 

  

18 

现场采集及

现场项目测

试核查 

水温现场

测试 

水温现场测

试是否符合

规范 

□是 

□否 

（1）应现场测试；（2）按照监测方法使用水温计、深水水温计和颠倒温度计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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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内容清单（续） 

序号 现场核查项目 
主要核查  

内容 
判定 判定依据 

问题清单详

述（请详细

阐述具体问

题，便于后

续问题的反

馈及改正） 

问题清单判定

依据（包括但

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技术

规范等） 

19 

现场采集及

现场项目测

试核查 

电导率现

场测试 

电导率现场

测试是否符

合规范 

□是 

□否 

（1）尽量使用便携式仪器现场测试；（2）测试样品前对仪器进行校准，尽量

使用与实际样品接近的标准溶液对仪器进行校准；（3）电极清洗干净，插入

水样，并确保电极上的小孔浸泡在水面以下，同时测试温度；（4）应报出结

果为25 ℃的电导率值。 

  

20 

现场采集及

现场项目测

试核查 

浊度现场

测试 

浊度现场测

试是否符合

规范 

□是 

□否 

（1）尽量使用便携式仪器现场测试；（2）测试样品前对仪器进行校准；（3）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每批样品至少进行1次空白测试，结果应小于方法检出

限；每批样品应至少测试10%的平行双样，样品数量少于10个时，应至少测试

一个平行双样，测试结果相对偏差应小于20%。每批样应测试1～2个标准样品。 

  

21 

现场采集及

现场项目测

试核查 

溶解氧现

场测试 

溶解氧现场

测试是否符

合规范 

□是 

□否 

（1）尽量采用便携式仪器现场测试；（2）开展零点校准和饱和度校准；（3）

样品测试：将探头浸入样品，不能有空气泡截留在膜上，待探头温度与水温达

到平衡，且数字显示稳定时读数。 

  

22 

现场采集及

现场项目测

试核查 

现场监测

记录 

现场监测记

录是否符合

要求 

□是 

□否 

（1）及时填写仪器使用记录和现场监测记录；（2）记录的信息是否完整充分；

（3）记录填写是否规范、准确；（4）现场监测记录上应有监测人员和校核人

员的手写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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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内容清单（续） 

序号 现场核查项目 
主要核查  

内容 
判定 判定依据 

问题清单详

述（请详细

阐述具体问

题，便于后

续问题的反

馈及改正） 

问题清单判定

依据（包括但

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技术

规范等） 

23 
水样保存核

查 
水样保存 

水样保存是

否符合要求 

□是 

□否 

（1）采集的水样，应现场添加保存剂保存。应按监测项目标准分析方法规定

添加适量保存剂，标准分析方法中没有规定的，按HJ 493规定执行。添加保存

剂前应粗测样品pH，添加保存剂时使用一次性滴管或一次性移液管，并避免交

叉污染。添加完保存剂后，使用干净的玻璃棒沾取水样，用pH试纸或pH笔或pH

计测试pH是否在规定范围内，切勿添加过量。盖好瓶盖，确保样品瓶密封，贴

上标签；（2）样品是否按要求进行避光、冷藏或冷冻保存；（3）样品保存环

境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有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 

  

24 
水样运输和

管理核查 

水样装箱

运输 

水样装箱运

输是否符合

要求 

□是 

□否 

（1）水样运输前，应核查采样计划、记录与水样，如有错误或遗漏，应立即

重新采样或补采；（2）水样采集后是否及时送达实验室。装箱运输过程中，

是否检查样品包装、采取的防碰撞减震措施、防泄漏溢洒和交叉污染措施以及

运输保存措施；（3）样品交接时，是否检查样品有无异常或损坏，样品数量、

盛装容器、运输保存条件、样品时效性、样品标签和流转记录等，对不能立即

分析的样品实验室是否采取合适的保存措施。 

  

25 
实验室分析

测试核查 
人员 

人员是否满

足工作要求 

□是 

□否 
（1）测试人员持证；（2）人员经过授权；（3）满足监测任务中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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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内容清单（续） 

序号 现场核查项目 
主要核查  

内容 
判定 判定依据 

问题清单详

述（请详细

阐述具体问

题，便于后

续问题的反

馈及改正） 

问题清单判定

依据（包括但

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技术

规范等） 

26 

实验室分析

测试核查 

场所和环

境 

实验室场所

和环境是否

符合要求 

□是 

□否 

具有固定的水环境手工监测工作场所，样品前处理、测试分析等过程实验室环

境条件和使用的配套保障设施应满足相关技术规范、测试方法和监测任务要

求。 

  

27 
设备和设

施 

设备和设施

是否符合要

求 

□是 

□否 

配备满足监测任务要求的仪器设备，仪器设备性能符合要求，仪器设备检定/

校准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仪器设备正确标识，按照方法要求进行使用前校准。 

  

28 
试剂和标

准物质 

试剂和标准

物质是否符

合要求 

□是 

□否 

所使用的试剂、标准物质等满足要求并在有效期内使用，对监测数据质量有影

响的服务、供应品、试剂和耗材等进行验收。 

  

29 
测试分析

过程 

测试分析过

程是否符合

要求 

□是 

□否 

使用现行有效、受控的测试分析方法，测试分析操作过程符合方法要求，校准

曲线、实验室空白、运输空白、全程序空白、平行样、样品加标、实验室内质

控样等质控措施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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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内容清单（续） 

序号 现场核查项目 
主要核查  

内容 
判定 判定依据 

问题清单详

述（请详细

阐述具体问

题，便于后

续问题的反

馈及改正） 

问题清单判定

依据（包括但

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技术

规范等） 

30 
实验室分析

测试核查 

结果与记

录 

结果与记录

是否符合要

求 

□是 

□否 

及时填写仪器使用记录，及时记录和处理数据，测试结果异常查找原因并采取

复测等措施。 

  

31 

数据处理及

监测报告编

制核查 

监测数据

处理 

监测数据处

理是否符合

要求 

□是 

□否 

（1）有效数字位数和小数点后位数应执行相关标准方法和技术规定；（2）数

值修约规则执行 GB/T 8170；（3）异常值的判断和处理：异常值的判断和处

理执行 GB/T 4883。若出现异常值，应查找原因，原因不明的异常值不应随意

剔除；（4）监测结果的表示：监测结果符合标准方法要求；平行双样以均值

报出；小于检出限的测试结果在方法检出限后加“L”表示。 

  

32 

监（检）

测报告内

容 

报告内容是

否完整充分 

□是 

□否 

监测报告包括的内容：（1）标题；（2）标注资质认定标志，加盖检验检测专

用章；（3）检验检测机构的名称和地址；（4）报告的唯一性标识和每一页上

的标识；（5）客户的名称和联系信息；（6）监（检）测方法；（7）样品的

描述、状态和标识；（8）监（检）测日期，必要时注明接样日期或采样日期；

（9）报告签发人的姓名、签字或等效的标识和签发日期；（10）测试结果的

单位；（11）检验检测机构不负责采样时，应在报告中声明结果仅适用于客户

提供的样品；（12）测试结果来自外部提供者时的清晰标注；（13）检验检测

机构应做出未经本机构批准，不得复制（全文复制除外）报告的声明；（14）

必要时给出结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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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水环境手工监测现场核查内容清单（续） 

序号 现场核查项目 
主要核查  

内容 
判定 判定依据 

问题清单详

述（请详细

阐述具体问

题，便于后

续问题的反

馈及改正） 

问题清单判定

依据（包括但

不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技术

规范等） 

33 

数据处理及

监测报告编

制核查 

监（检）

测报告其

他要求 

报告编制是

否及时 

□是 

□否 
能够按规定时间出具报告。 

  

34 

报告与原始

记录信息一

致性 

□是 

□否 
报告与原始记录信息一致，原始记录具有溯源性。 

  

35 
是否存在超

资质项目 

□是 

□否 

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项目为资质认定附表所列检测项目，否则为超资质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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